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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法官釋憲補充理由書

丨書狀全文1

案 號 111年度憲民字第 392 2號 

聲請人姓名 ： 甲 

身分證明文件字號：

住 （居）所 、所 在 地 ：

電 話 ：

電子郵件位址：

送達 代收 人： 乙 

送 達 處 所 ：

壹 、 聲請補充解釋之目的：

聲請人前於民國（下同）一百一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向鈞院聲請解釋苗栗地方  

法 院 11 0年 度 簡 上 字 第 5 4 號刑事判決（以下簡稱系爭判決 )違 憲 ，業經鈞院受 

理 在 案 ’聲請人並於一百一十二年四月十日提呈補充釋憲補充理由書，此合先 

敘 明 。

家 、疑義所涉及之憲法條文及原則：

一 前 次 所 提 ：

(一）  第 0 7條 、中華民國人民，無分男女、宗 教 、種 族 、階 級 、黨 派 ，在法律 

上 一 律平等。

平 等 原 則 。

(二）  第 2 3條 、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，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、避免緊急 

危 難 、維持社會秩序，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，不得以法律限制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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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 例 原 則 。

(三）  罪刑相當原則。

(四）  法律明確性原則。

二 此 次 所 提 ：

(一）  第 1 6條 、人 民 有 請 願 、訴願及訴訟之權。

(二）  第 8 0 條 、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，依據法律獨立審判，不 受 任 何 干 涉 。

(三）  對 等 原 則 。

(四） 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。

參 、聲請補充解釋之理由：

一 無 對 等 原 則 。

1 釋 字 4 1 8號

(1) 釋 字 4 1 8號 之 解 釋 文 表 示 ，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有訴訟之權，旨在確保 

人民有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。

( 2 )  釋 字 4 1 8號 之 理 由 書 表 示 ，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，係指人民於其  

權 利 遭 受 侵 害 時 ，有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，法院亦有依法審判之義務而  

言 。此種司法上受益權，不僅形式上應保障個人得向法院主張其權利，且 

實質上亦須使個人之權利獲得確實有效之保護。

( 3 )  釋 字 4 1 8號之協同意見書表示，所 謂 「正當法律程序」原則的形成可溯源  

於 英 國 大 憲 章 ，然後移植於美國。美國憲法修正第五條及第十四條分別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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疋非經正當法定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之生命、自由或財產。無 論 何 州 ，非 

經正當法定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之生命、自由或財產。前者適用於聯邦， 

後者則拘束各州。

由是以觀’所謂正當法律程序，仍應適用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衡酌之。 

釋 字 5 8 2號

( 1 )  釋 字 5 8 2號之解釋文表示，刑事審判基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，對於犯 

罪事實之認定，採證據裁判及自白任意性等原則。刑事訴訟法據以規定嚴  

格 證 明 法 則 ，必須具證據能力之證據，經 合 法 調 查 ，使法院形成該等證據  

已足證明被告犯罪之確信心證，始能判決被告有罪；為避免過分偏重自 

白 ，有害於真實發見及人權保障，並規定被告之自白，不得作為有罪判決  

之 唯 一 證 據 ’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，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。基於上 

開嚴格證明法則及對自白證明力之限制規定，所 謂 「其他必要之證據」，自 

亦須具備證據能力，經 合 法 調 查 ，且就其證明力之程度，非謂自白為主要 

證 據 ，其證明力當然較為強大，其他必要之證據為次要或補充性之證據， 

證明力當然較為薄弱，而應依其他必要證據之質量，與自白相互印證，綜 

合 判 斷 ，足以確信自白犯罪事實之真實性，始足當之 ◦ 最高法院三十年上  

字第三〇三 八 號 、七 十 三年台上字第五六三八號及七 十 四 年台覆字第一〇 

號 三 判 例 ，旨在闡釋「其他必要之證據」之 意 涵 、性 質 、證明範圍及程  

度 ，暨其與自白之相互關係，且強調該等證據須能擔保自白之真實性，俾 

自白之犯罪事實臻於確信無疑，核其及其他判例相同意旨部分，與前揭憲 

法 意 旨 ，尚 無 牴 觸 。

( 2 )  釋 字 5 8 2號之理由書第 2 點 表 示 ，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，就 

刑事審判上之被告而言，應使其在對審制度下，依原告對等原則，享有充 

分之防禦權，俾受公平審判之保障（司法院釋字第三九六號、第四八二號



解釋參照）。

聲 請 之 理 由 ：

(1) 依 釋 字 4 1 8號 可 知 ，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，此種司法上受益權， 

不僅形式上應保障個人得向法院主張其權利，且實質上亦須使個人之權利  

獲得確實有效之保護，但本案原告所提之客觀事證並不被採納。且依正當 

法 律 程 序 原 則 ，仍應適用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衡酌之，但系爭判決無視被  

告自白多所與客觀事證互相抵觸之處，仍禁止原告不得上訴，此已不合比  

例 原 則 ，可知系爭判決為一與憲法第十六條、第二十三條及正當法律程序  

原則相互違背之判決。

( 2 )  依 釋 字 5 8 2號 可 知 ，為避免過分偏重自白，有害於真實發見及人權保障， 

並規定被告之自白，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，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  

證 據 ，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。系爭判決多所引用被告之自白作為主要證  

據 ，卻無視其數次自白之内容與醫院之驗傷單及檢傷照片相互抵觸之處’

例如”隨 意 攻 擊 告 訴 人 ，伊沒有針對特定部位…” ，被告若依案發前原告  

之 體 檢 報 告 ，被 告 矮 了 原 告 1 1公 分 ，若 非 蓄 意 ，何以原告頭部之撕裂傷在  

右後枕及右頭頂處？ 又如” 雙方停止扭打後，."” ，詳查雙方所提之驗傷  

單 可 知 ，被告於受害人主訴攔位，告知醫師的傷害外力是”徒手打傷” ， 

再看醫師的文字及圖示記錄可知，被告身上完全沒有所謂遭受”徒手打  

傷” 的 傷 勢 ，急診室的醫護人員亦沒有如對待原告一般來幫被告拍攝檢傷  

照 片 ，為什麼被告被如此對待？依當日醫師及急診室的醫護人員之作為即  

可 得 知 ，被告身上完全沒有所謂遭受”徒手打傷” 的 傷 勢 ，完全不符合醫 

護人員對受傷之認定，他們目視其身上沒有所謂的挫傷或瘀傷等，故沒有 

醫護人員主動替其拍攝全身之檢傷照片。



依當日醫院的所有證據即可得知系爭判決所述之”雙方停止扭打後，…” ， 

純為模糊曲直、轉移責任之說法，原告係單方面被毆打，特別是腰背部及左 

手肘部背面上下的傷勢，對照案發當日及家中的檢傷照片即可得知，原告被 

連續毆打頭部二處造成撕裂傷後又被推倒在地，被告還坐在原告身上繼續毆  

打 原 告 ，左手肘部背面上下的傷勢，特別是家中的檢傷照片可看出大塊黑青  

及 擦 傷 破 皮 ，這需在有重物壓住原告左手掌且肘部在粗糙地面持續摩擦的狀  

況之下才會發生，重物為何？這即是繼續在毆打已倒地原告的被告。

依 釋 字 5 8 2號之理由書第2 點 表 示 ，依原告對等原則，享有充分之防禦權， 

俾受公平審判之保障（司法院釋字第三九六號、第四八二號解釋參照）。系 

爭判決無視原告所提之相關客觀事證，此已不合對等原則，可知系爭判決為 

一與憲法第十六條、第七條及對等原則相互違背之判決。

二審級制度

1 釋 字 5 7 4號

( 1 )  釋 字 5 7 4號之解釋文表示，憲法第十六條所規定之訴訟權，係以人民於其 

權利遭受侵害時，得依正當法律程序請求法院救濟為其核心内容。

( 2 )  釋 子 574 2 * * 5虎之理由書表不’審級制度為訴訟程序之一環，有糾正下級審裁 

判 之 功 能 ，乃司法救濟制度之内部監督機制。

2 1 1 1年憲判字第 3 號

11 1年憲判字第 3 號之主文表示 ，刑 事訴訟法第 4 0 3條 規 定 ：「原告對於法院之

裁定有不服者，除有特別規定外，得抗告於直接上級法院。證 人 、鑑 定 人 、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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譯及其他非原告受裁定者，亦 得 抗 告 。」及 同 法 第 4 1 9 條 規 定 ：「抗 告 ，除本

章 有 特 別 規 定 外 ，準 用 第 3 編 第 1 章關於上訴之規定。」整 體 觀 察 ，關於

抗 告 權 人 之 範 圍 ，仍應準用同法第 3 編 第 1 章關於上訴權人之規定。

聲 請 之 理 由 ：

( 1 )  依 釋 字 5 7 4號 可 知 ，審級制度為訴訟程序之一環，有糾正下級審裁判之功  

能 ，乃司法救濟制度之内部監督機制。但系爭判決無視被告自白多所與客  

觀事證互相抵觸之處，仍禁止原告不得上訴，可知系爭判決為一與憲法第  

十六條相互違背之判決。

( 2 )  依 11 1年憲判字第 3 號 可 知 ，參照刑事訴訟法第 4 0 3條 規 定 可 知 ，本案之  

原 告 即 證 人 ，於刑事訴訟法本就得以抗告於直接上級法院。但系爭判決無  

視被告自白多所與客觀事證互相抵觸之處，仍禁止原告不得上訴，可知系 

爭判決為一與憲法第十六條相互違背之判決。

三 公 平 審 判 之 義 務

1 釋 字 5 9 1號 之 解 釋 文 表 示 ，憲法第十六條所保障之訴訟權，旨在確保人民於 

其 權 利 受 侵 害 時 ，有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，並受法院公平審判之權利。

2 釋 字 6 1 0號解釋之理由書表示，憲法第十六條所定人民之訴訟權，乃人民於 

其權利遭受侵害時得請求司法救濟之程序性基本權，其 具 體 内 容 ，應由立法  

機 關 制 定 相 關 法 律 ，始 得 實 現 。惟立法機關所制定有關訴訟救濟程序之法  

律 ，應合乎正當法律程序及憲法第七條平等保障之意旨，人民之程序基本權  

方得以充分實現。



3 平等權乃是現代法治國普世公認之基本人權。

( 1 )  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 4條 第 1 項 ，人人在法院或法庭之  

前 ，悉 屬 平 等 。

( 2 )  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三條，本公約締約國承允確保本公約  

所載一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之享受，男女權利一律平等。

4 聲請之理由：

( 1 )  依 釋 字 5 9 1號 可 知 ，憲法第十六條所保障之訴訟權，係包含受法院公平審  

判 之 權 利 。

( 2 )  依 釋 字 5 9 1號 可 知 ，憲法第十六條所定人民之訴訟權，惟立法機關所制定 

有關訴訟救濟程序之法律，應合乎正當法律程序及憲法第七條平等保障之  

意 旨 ，人民之程序基本權方得以充分實現。

( 3 )  平等權乃是現代法治國普世公認之基本人權，如憲法及兩公約皆明文載

入 0

( 4 )  系爭判決無視被告自白多所與客觀事證互相抵觸之處，已非一公平之審 

判 ，再者依刑事訴訟法第 4 0 3條規定原告本可抗告於直接上級法院，但系 

爭判決又禁止原告不得上訴，如此完全不合乎正當法律程序及憲法第七條  

平等保障之意旨。

( 5 )  如 上 述 可 知 ，系爭判決為一與憲法第十六條、第 七 條 、兩公約及正當法律 

程序原則相互違背之判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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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致

憲法法庭公鑒 

中華民國 1 1 2年 4 月 1 0 日

甲 具狀人 (簽名蓋章 )

甲 撰狀人 (簽名蓋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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